「第一屆小朋友客語相聲比賽」甄選要點

壹、宗旨
客家話是中國漢語七大方言之一，但在以國語為主體的環境中，會講客語的人卻越來越少，為保存客家語言之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與臺北廣播電臺共同合作舉辦「第一屆小朋友客語相聲比賽」，希冀透過相聲表演的方式訓練小朋友開口說客語的能力。
貳、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執行單位：臺北廣播電臺。
參、參賽對象
臺北市各小學學生為甄選對象。參賽學校限經政府立案、核准設立之臺北市公、私立小學。每校各組參賽名額限一隊（每隊人數至多2名）。分為以下三組：
（1）低年級組：國小一、二年級。

（2）中年級組：國小三、四年級。

（3）高年級組：國小五、六年級。
肆、參賽作品規格
（1）交附學校用印、出具之報名表1份（附件1），以及參賽作品書面內容（附件2）、參賽錄音帶或CD等各一式5份。

（2） 參賽錄音帶或CD應由參賽者事先錄妥音檔，且聲音檔應與參賽作品之內容相同。 
（3）客語相聲比賽的音檔以5分鐘為限，另誤差秒數為5秒以內。
（4）參賽作品之內容應以1則為限。

（5）參賽作品之內容由參賽者自行構想，並不得不侵犯他人之智慧財產權。

（6）作品的主題：需具有原創性，並應以「台北好客來」節目（FM93.1，每週一至週五20時至21時）所介紹之內容，凡能彰顯客家文化特色，包括：以客家文化、美食、語言、日常生活、歷史….等作為參賽主題。

（7）作品表現的形式，包括：說、學、逗、唱等形式，舉凡說笑話、說故事、對話、歌唱、
數來寶….等皆包括在內。

（8）語言形式：以客語為主，約佔整體表現的70%，但視內容所需，可夾雜國語、台語、
原住民語、英語及其他外國語。

（9）本比賽為匿名審查，為求比賽之公平性，參賽者不得在參賽作品、參賽作品書面內容、
參賽錄音帶或CD封面上，講述、撰寫自己姓名、就讀學校、指導老師姓名。
伍、報名方法
一、欲報名者，請填妥報名表，連同作品一式5份，以掛號郵寄至：10452台北市中山區中

山北路3段62-2號3F  臺北廣播電臺企畫室 收。信封外封套請註明報名第一屆「小

朋友客語相聲比賽」、報名組別，及聯絡人姓名、電話。郵寄報名一律以郵戳為憑，

逾期不予受理。

二、同一信封中限裝一隊參賽者之報名資料。

三、本活動無須繳交任何報名費用。

四、參賽角逐者須填妥以下文件，並裝入同一信封內，信封外需註明報名「第一屆小朋友客語相聲比賽」、參加組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同一信封限裝一隊參賽者之報名資料：

（1） 報名表。

（2） 相聲作品CD或錄音帶及內容書面資料等各一式5份。

（3） 封裝方式：外封套內裝報名表一份以及5個內裝相聲作品書面內容一份、CD或錄音帶一份之信封袋5個（內封套請勿註明參賽者資料）。

於報名截止日前，以掛號郵寄至報名收件單位（臺北廣播電臺：10452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3段62-2號3F企畫室收）。

陸、參賽資格規範

1.發表作品人與申請人不同，均視為資格不符，拒絕受理。

2.本活動不受理個人報名參賽，非經學校推薦報名之參賽者，拒絕受理。

3.參賽者檢附之CD或錄音帶如因錄製問題或品質問題致無法審聽，則拒絕受理（郵寄時請妥為包裝）。

4.參賽者應依報名表格式（如附件1）填妥正確之報名資訊，報名學校審核無誤後辦理報名事宜，如報名資訊有誤，或聯絡資訊錯誤致影響參賽事宜，由參賽者及參賽單位自行負責。

5.參賽作品之內容不得涉及猥褻、人身攻擊、批評等惡意言詞，或其他不當言論，不符合前述規定者，臺北廣播電臺保留拒絕受理之權利。
柒、甄選方式

   甄選方式將分為兩階段進行，流程如下：

1、 第一階段（初賽）：

（一）由臺北廣播電臺邀請行政院客委會推薦之客語教學學者專家籌組九人的「評審委員會」負責初選事宜（各組均由3名評審委員負責評審事宜），初審日期暫訂為2009 年 8月中旬前，如有異動，將公布於臺北廣播電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網站最新消息中（臺北廣播電臺網址http://www.radio.taipei.gov.tw/；行政院客家委員會http://www.hakka.gov.tw/mp.asp?mp=1）。
（二）每一組將進行初選，初選方式為：

1.以參賽者報名時所檢附且錄妥之CD或錄音帶及書面內容，進行初審評選。

2.各組參賽者人數如為100名以內，初選時選出5名入圍者；100名以上300名以內，初選時選出8名入圍者；300名以上，初選時選出10名入圍者；所有入圍者得參與本活動第二階段之決賽。

（三）初選入圍者之合格分數須為80分以上。

（四）初選入圍者名單除公布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北廣播電臺、臺北市政府首頁，及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網站外，入圍名單亦將函知各參賽者學校轉知參賽者。
二、第二階段（決賽）
（一）決賽時間暫訂為 98 年 9 月，如有異動，將公布於臺北廣播電臺、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網站最新消息中（臺北廣播電臺網址http://www.radio.taipei.gov.tw/；行政院客家委員會http://www.hakka.gov.tw/mp.asp?mp=1），並由教育局發函通知各參賽者學校轉知入圍者。

（二）各組入圍者，應親自至臺北廣播電臺音樂廳現場實地參賽，由「評審委員會」現場評審，麥克風及擴音器等設備統一由臺北廣播電臺準備。
（三）決賽後各組選出前5名之得獎者。
（四）未能到場比賽，視同放棄決賽資格，入圍者不得提出異議。

（五）各組前5名得獎者，將於決賽後即舉行頒獎典禮，頒發獎牌以及獎金，並公布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北廣播電臺、臺北市政府首頁，及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網站。
（六）得獎作品將由臺北廣播電臺安排於「台北好客來」節目中播出、並於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網站中刊出。
三、評分標準：第一階段初賽與第二階段決賽之評分標準相同
（一）評審委員針對參賽者所講述的客語相聲內容、音色、咬字、用字、發音正確性、表達流暢度等進行評選，滿分為100分，工作人員將所有評審委員之給分合計後，計算總分，並依總分記列名次，評分標準如下：
      1. 內容之原創性、精彩度、合宜性（30分）

      2. 音色（10分）

      3. 咬字及用字（20分）

      4. 發音正確性（20分）

      5. 表達流暢度（20分）（說明：第二階段決賽時含台風）
（二）總分相同者，以前項（1）分數較高者為優先，再相同者由評審委員投票，票數高者為優先。

捌、頒獎表揚
1、 各組得獎名單，於決賽後現場公布，各組第一名將發給獎牌一座、並頒發一萬元獎助學金；第二名將發給獎牌一座、並頒發五千獎助學金；第三名將發給獎牌一座、並頒發三千元獎助學金，另，設每組佳作兩名，頒發獎狀一紙以及一千元獎助學金。
2、 得獎作品由臺北廣播電臺安排於電臺節目（FM93.1）中播出，臺北廣播電臺保留邀訪得獎者於節目中受訪之權利。

3、 評審結果未達評審合格分數，臺北廣播電臺保留從缺之權利。

玖、其他
一、對入圍者資格有疑義時，應於入圍名單公布後十日內，由參賽者所屬學校檢具相關書面資料向臺北廣播電台提出，由臺北廣播電台召集評審委員會處理，逾期不予受理。

二、入圍及獲獎之作品，倘有侵害他人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法令情事，且經查證屬實者，臺北廣播電臺得取消其入圍及得獎資格，並收回其已領得之獎座及獎金，並自行負責法律責任。
三、參賽之作品及所附資料，無論得獎與否，將不退回。

四、得獎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屬於臺北廣播電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所有。
附件1 報名表

	報名組別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參賽人（1隊以2名為限）
	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年級、班級
	      年       班
	      年        班

	
	家長電話

（三項至少必填1項）
	(H)
(O)
(手機)
	（H）

（O）

（手機）

	
	家長E-mail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指導老師
	姓名
	

	
	聯絡電話
	(H)
(O)
(手機)

	作品主題名稱
	

	參賽學校用印


	

	無侵害智慧財產權聲明及參賽人確認報名簽章
	本人同意參賽本活動，並確認參賽作品無侵害智慧財產權或其他虛偽造假之情事，特此聲明。

簽名：

	附件（請自行勾選有無無內容含於報名資料中）
	· 報名表一份     

· 作品一式5份（含書面內容5份、CD或錄音帶5份）
· CD或錄音帶無審聽問題


附件2 

參賽作品書面內容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參賽作品書面內容摘要
	1、 作品主題：
2、 內容摘要：




附件3
第一屆「小朋友客語相聲比賽」評分表
組別：          編號：                                          日期：98年  月   日

	評分項目
	（分項評審項目）
	配分
	參賽者得分

	一、內容之原創性、精彩、合宜性（30分）


	1.原創性
	10分
	

	
	2.精彩度
	10分
	

	
	3.合宜性
	10分
	

	二、音色（10分）
	音色
	10分
	

	三、咬字及用字（20分）


	1.咬字清晰度
	10分
	

	
	2.用字遣詞
	10分
	

	四、發音正確性（20分）


	發音正確性
	20分
	

	五、表達流暢度（20分）


	表達流暢度（決賽時含台風）
	20分
	

	得分加總
	

	參賽者之優缺點及其他補充
說明
	
	評審委員簽名

	
	
	


計分方式說明：

1. 本表為各參賽者之評分表，請評審委員就評定參賽者分數並填寫於評分表內。評分總表另由工作人員以Excel檔製成，含合計總分、總平均分數、（三）、（四）、（五）合計總分、評審委員投票表決結果。
2. 請各評審委員核評『每項配分』累加至『總分』欄。

3. 以100為滿分，出席評審委員評定分數之總平均80分以上為合格。

總分相同者，以（1）合計分數較高者為優先，再相同者由評審委員投票，票數高者為優先。






